國立金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英文比賽實施要點
壹、比賽目的：為鼓勵本校學生加強英語文教育，藉由競賽活動，增進本校學生英語文基礎能力，進而提高英語文研習興趣，以期蔚為風氣。
貳、辦理方式：

一、比賽對象：本校高一、高二各班同學。
二、比賽組別：分為高一組及高二組，共2組。

三、比賽項目：字彙測驗。

四、比賽名額及限制：各項比賽項目每班參加同學至少2人以上。
五、比賽時間限制及用筆：五十分鐘；除寫作文具外，不得攜帶其他參考工具(如：圖書、手機、平板、電子辭典)。一律用自備2B鉛筆及橡皮擦，否則不予計分。
六、比賽內容範圍：由字彙題庫中出題50題，採單選題，電腦讀卡方式。
（一）一年級：統測高頻率單字LEVEL1-LEVEL3。
（二）二年級：統測高頻率單字LEVEL4-LEVEL6。
七、比賽評判標準：選擇題共50題，每題2分，滿分100分。
參、辦理時間及地點：

一、比賽日期：依教務處公告期程。

二、比賽地點：依教務處公告地點。
肆、報名日期：

比賽報名單請依教務處公告期程期限前將參賽名單逕送教學組。
伍、獎勵：
    一、各組比賽成績優異約前三名(擇優)
   （一）第一名: 頒發獎狀並給予小功乙次，並頒發禮卷300元，以茲鼓勵。
   （二）第二名: 頒發獎狀並給予小功乙次，並頒發禮卷200元，以茲鼓勵。
   （三）第三名: 頒發獎狀並給予小功乙次，並頒發禮卷100元，以茲鼓勵。
二、第四-六名，頒發獎狀並給予嘉獎二次之獎勵。

三、為推廣英文教育，鼓勵學生踴躍參加，未得獎參加學生給予嘉獎一次以茲鼓勵。

陸、其他：參加比賽學生，依實際參加比賽情況給予公假處理。
柒、試題及標準答案將於比賽後公告於學校首頁，如對試題有疑義者，應於公告後 24 小
    時內向教務處提出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捌、本實施要點簽奉  校長核可後實施，若有未盡事宜，得修正後另行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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